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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變更桃園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新條文 變更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

二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第 39 條規定訂定之。 

1.文字調整。 

2.配合108年1月17日公

告修正「都市計畫法桃

園市施行細則」，爰修

正法令依據。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30%。 

住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140%。係為原工五地區未參

予市地重劃之第一種住宅

區（計畫圖標示為住一）。 

住宅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

建築時，其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

間，如超過 250 平方公尺

者，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

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

得大於下表規定：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住宅區 60% 230% 

第一種 

住宅區 
60% 140% 

第二種 

住宅區 
60% 230% 

住宅區 

(特) 
60% 161% 

註：1.第一種住宅區，係為原工五地區

未參予市地重劃之住宅區。 

2.第二種住宅區，係為原工五地區

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之住

宅區。 

3.住宅區(特)，係為原公共設施用

地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

負擔回饋審議原則」規定負擔回

饋比例後變更之住宅區。 

1.文字調整。 

2.新增第二種住宅區、住

宅區(特)之建蔽率及容

積率規定。 

3.停車空間設置規定訂於

本要點第八點，故刪除

原條文停車空間規定。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80%。 

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

建築時，其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

間，如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

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80%。 

停車空間設置規定訂於本

要點第八點，故刪除原條

文停車空間規定。 

四、甲種工業區其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乙種工業區及零星工

業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四、工業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

得大於下表規定：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甲種 

工業區 
60% 180% 

乙種 

工業區 
60% 210% 

零星 

工業區 
60% 210% 

 

 

 

1.文字調整。 

2.新增乙種工業區(特)

之建蔽率及容積率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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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變更理由 

五、倉庫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維持原條文。 - 

六、營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4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刪除。 營區用地屬本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故其建蔽率及容

積率規定訂於本要點第六

點。 

 

七、本計畫區內劃設社教用地、

機關、體育場、醫院、學校、

市場、公園、兒童遊樂場、

加油站及變電所等公共設

施，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內最

大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如

下： 

(一)社教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二)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三)體育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

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四)醫院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五)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其中國小、國中容積

率不得大於 150%，高中、

高職容積率不得大於200%。 

(六)公園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15%，容積率不得大於 30%。 

(七)兒童遊樂場用地建蔽率不

得大於 15%，容積率不得大

於 30%。 

(八)停車場用地作立體使用

時，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480%。 

(九)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十)變電所用地建蔽率不得大

於 50%，容積率不得於

250%。 

(十一)加油站用地建蔽率不得

六、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

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體育場用地 40% 120% 

醫院用地 50% 250% 

兒童遊樂場 

用地 
15% 30% 

市場用地 60% 240% 

公園用地(兼供

滯洪池使用) 
10% 15% 

停車場

用地 
立體 70% 480% 

變電所 

用地 
50% 250% 

營區用地 40% 120% 

電力事業 

用地 
50% 250% 

 

1.點次及文字調整。 

2.配合108年1月17日公

告修正「都市計畫法桃

園市施行細則」，公共

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

積率通案性規定回歸施

行細則規定之。 

3.配合 107 年 12 月 28 日

發布實施「變更桃園市

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及貯氣槽用地為公園用

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及滯洪池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案」，刪除

貯氣槽用地之規定，並

增訂公園用地(兼供滯

洪池使用)之建蔽率及

容積率規定。 

4.兒童遊樂場用地、市場

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立體

使用之規定，不應超過

原有規定之使用強度，

故維持原條文。 

5.建蔽率、容積率不予訂

定者，其回歸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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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變更桃園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都市

防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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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9 條規

定訂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註：1.第一種住宅區，係為原工五地區未參予市地重劃之住宅區。 

2.第二種住宅區，係為原工五地區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之住宅區。 

3.住宅區(特)，係為原公共設施用地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

規定負擔回饋比例後變更之住宅區。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80%。 

四、工業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五、倉庫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六、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體育場用地 40% 120% 

醫院用地 50% 250% 

兒童遊樂場用地 15% 30% 

市場用地 60% 240%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10% 15% 

停車場用地 立體 70% 480% 

變電所用地 50% 250% 

營區用地 40% 120% 

電力事業用地 50% 250%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住宅區 60% 230% 

第一種住宅區 60% 140% 

第二種住宅區 60% 230% 

住宅區(特) 60% 161%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甲種工業區 60% 180% 

乙種工業區 60% 210% 

零星工業區 60% 210% 






































































































































































































































































































































































